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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由来

水环境防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政策、管理技术、

市场调节、全民配合等方面。水环境防治必须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密切结合，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建立和完善水环境治理机制，调动

全社会的积极性，依靠全社会力量做好水环境防治工作。

根据《双柏县“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1年-2025年)规

划方案，查姆湖被楚雄州生态局双柏分局拟入规划项目，以保证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查姆湖作为双柏县的重要旅游

景观之一，2017年 8月被水利部列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十四五”

时期，我国将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查姆湖水环境治理项目践行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了双柏县的旅游行业。查姆湖位

于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市区内，是国家 3A级旅游景区。水体环境

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了查姆湖周边居民和外地游客的健康，水体污染作

为传染病的载体会引起国民、牲畜的健康。通过建设环湖截污管道、

投加具有净化功能的植物等方式水质恶化程度稍有减慢。但客观的

看，目前只解决了恶化问题。但最主要的水环境提升，还必须靠系统

的水环境治理项目改善。

为提升查姆湖供水能力、整治查姆湖水环境、安全防洪，把查姆

湖库区水生态修复治理工程作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打

开城镇建设新局面的首要任务。查姆湖实施清淤工程是一项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都十分显著的利民工程。同时也是提升查姆

湖功能和现代化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因此为实现查姆湖工程效益的

最大化和延缓查姆湖的使用寿命，查姆湖实施清淤工程是十分必要，

也是切实可行的。

为确保查姆湖清淤工程的顺利建设，满足主体工程弃渣、堆淤需

求，项目设置弃渣场一处，为了弃渣堆淤方便同时临时设置 2条入场

道路。项目的建设势必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不可避免的损毁土地资

源和当地的生态环境，而如何把被损毁的土地，通过土地复垦整治措

施，使其恢复到可利用状态，并恢复和改善项目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

使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向着科学合理、可持续利用方向发展，是编制

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的必要性所在。

按照国土资源部、发改委、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

环保总局等七部委于 2006年 9月 30日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生产建设

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号），2007

年 4月 6日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81号）的精神和要求，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技术标

准（试行）》等国家、云南省地方法律法规，结合本项目工程设计文

件和项目区自然环境概况，依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通则》编

写的内容和格式。受双柏县查姆湖水环境治理项目工程建设管理局的

委托，我公司承担了编制“双柏县查姆湖水环境治理项目弃渣场、入



场道路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工作，并立即组建了项目编制

小组，编制小组深入现场勘查，收集了相关资料，并对双柏县查姆湖

水环境治理项目弃渣场、入场道路临时用地建设的相关方案进行了分

析，对项目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同时参照项目区标准分幅土地

利用现状图对项目区的土地资源状况、自然生态环境等进行分析和评

价，明确本项目拟损毁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土地复垦措施，对

其进行投资估算，最终编制完成了《双柏县查姆湖水环境治理项目弃

渣场、入场道路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本方案将统计双柏县查姆湖水环境治理项目弃渣场、入场道路临

时用地建设阶段损毁的土地面积、程度，明确土地复垦的目标、任务，

进行可行性分析，拟定复垦利用方向，复垦标准，提出复垦措施，进

行工程量及投资估算，制定复垦计划和保障措施等，为土地复垦的实

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

如项目性质、规模、地点、范围或施工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需

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或对原土地复垦方案

进行修订。



二、编制目的

为落实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保证土地复垦义务、合

理用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

方面体现以下几方面目的：

（1）把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落实到实处。编制土

地复垦方案，要求建设单位在获得建设权的同时，自觉履行对被损毁

土地进行复垦的义务，贯彻落实“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

要求，尽量控制或减少对土地资源不必要的损毁，做到土地复垦与生

产建设统一规划，把土地复垦指标纳入生产建设计划；

（2）为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提供技术依据和实践指导。编制土

地复垦方案，主要是对建设项目造成的土地损毁和影响程度作出初步

预测，并根据不同阶段建设工程对土地的损毁情况制定出不同的复垦

措施，明确不同阶段的土地复垦范围和任务，有利于指导工程各阶段

的建设安排及复垦工作计划的实施；

（3）为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

提供依据。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有利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土地复

垦任务的完成和复垦资金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切实搞好土地复

垦工作；

（4）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保障。土

地复垦方案的实施，为增加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提供来源，减少项目

占用耕地面积，节约利用土地，同时复垦后土地恢复了相关植被，防

治和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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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类型 面积（公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 占用

耕地（01）
水田（011） -- -- -- --

旱地（013） 0.2344 -- 0.2344 --

林地（03）

有林地（031） 2.7975 -- 2.7975 --

灌木林地 -- -- -- --

其他林地 -- -- -- --

草地（04） 其他草地 0.0132 -- 0.0132 --

交通运输用地

（10）

公路用地 -- -- -- --

农村道路 0.0041 -- 0.0041 --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河流水面 0.0719 -- 0.0719 --

沟渠（117） -- -- -- --

其他土地（12）
裸地 0.0028 -- 0.0028 --

田坎（123） 0.0505 -- 0.0505 --

合计 3.1744 -- 3.1744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

小计 已损毁或占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 损 0.2311 -- 0.2311

压 占 2.9433 -- 2.9433

小计 3.1744 -- 3.1744

占 用 0.1761 -- 0.1761

弃渣场截洪沟、排水沟、挡土墙，该部分占用土地保留。

复

垦

土

地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01） 旱地（013） -- 0.2370

林地（03） 有林地（031） -- 2.6040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 0.1063

其他土地（12） 田坎（123） -- 0.0510

合 计 -- 2.9983

土地复垦率% 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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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1）依据双柏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双柏县查姆湖水环境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双发改复【2022】6号，本项目建设年限为 1.0年，2022年 9月至 2023

年 8月，故本项目临时用地建设使用期为 3.0个月，从 2023年 06月至 2023年 08

月结束，建设期结束后，方案设置复垦恢复期为 4.0个月，后期监测管护期为 2.0年，

本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2.5年，从 2023年 06月至 2025年 12月结束。

（2）本方案依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要求实施土地复垦工程，根据土地复垦

方案服务年限，以及原则上以 5年为一阶段进行土地复垦工作安排的要求，本项目

共分为 1个阶段。各阶段年度复垦实施计划如下：

1）2023年 06月～2023年 12月复垦工作计划

本时段阶段为前期为项目建设期限，建设期限结束后对临时用地进行全面复垦。

弃渣场复垦目标任务：复垦旱地面积 0.2370 hm2，有林地面积 2.4791hm2，复垦

田坎面积 0.0510 hm2；

1#入场道路复垦目标任务：复垦农村道路面积 0.1063 hm2。

2#入场道路复垦目标任务：复垦乔木林地面积 0.1249hm2。

2）2024年 01月～2025年 12月复垦工作计划

对复垦单元林地进行 2.0年的植被管护面积 2.6040hm2，同时对各地块进行复垦

效果监测。

2、土地复垦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

（1）土壤剥覆工程

a表土剥离

在项目施工前期对弃土场和 2#入场道路旱地和乔木林地区域进行表土剥离，耕

地剥离 0.5m，林地剥离 0.3m，本项目共剥离表土 9263.30m3；剥离的表土堆存在弃

渣场内设置的表土堆场。

b表土堆场防护措施

对设置在弃渣场的表土堆场下游设置编织袋挡墙，以防水土流失。表土堆场面

积 2315.83m2，堆高 4m，设置编织袋挡墙 60m。

c覆土

对复垦责任范围内的土地，耕地覆一层 50cm的耕作层，以满足农作物生长，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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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量为 1185.00m³，复垦为林地区域覆土 30cm，覆土方量为 7812.00m³，合计覆土

总方量为 8997.00m³。

d土地翻耕

在工程建设期主要经车辆运输碾压使得弃渣场顶部土壤已板结，降低了土壤肥

力，对弃渣场复垦旱地范围进行土地翻耕，使耕作层土壤能充分吸收养份和水份，

使农作物能顺利生长，达到预期产量，翻耕面积 0.2370hm2。

（2）平整工程

待工程建设结束后，对弃渣场和 2#入场道路进行机械平整，平整厚度 0.3m，总

平整方量为 8676.30m³。

（3）清理工程

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对弃渣场和 2#入场道路进行，清除场地表面石块、树枝等

杂物，清理面积 28921m²，采用人工进行清理掩埋，因数量较少可就地填埋。

（4）生物化学工程

对复垦为耕地的区域，为了提高耕地有机质含量，本方案设计采用有机肥进行

培肥，培肥时间为 2.0年，培肥面积为 0.2370hm²。

2）植被恢复工程

恢复为林地的区域，本方案设计有林地区域采用乔草混种。乔木种植旱冬瓜、

灌木栽植车桑子、草籽撒播狗牙根，旱冬瓜种植株数为 3255株，车桑子 3255株，

狗牙根撒播 2.6040hm2。

3）田间道路工程

为满足弃渣场顶部复垦为旱地区域后期田间耕作同行要求，1#入场道路复垦为

农村道路，主要工程措施为路床碾压和碎石路面铺设。路床碾压 0.1062m2，碎石路

面铺设 1062m2，铺设厚度 0.1m。

3、资金安排

本项目土地复垦动态总投资 48.33万元，土地复垦资金由双柏县查姆湖水环境

治理项目工程建设管理局承担，并确保复垦资金落到实处，提取的复垦费主要用于

土地复垦，以满足土地复垦的需要。土地复垦费用应存入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

具体存储金额和时间如下：

存储金额：人民币肆拾捌万叁仟叁佰元整（483300.00元）

存储日期：土地复垦方案公示结束后的 1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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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障措施

（1）组织管理措施

建设单位应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

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

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自觉

地接受并配合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使复垦方

案落到实处，保证该方案的顺利实施并发挥积极作用。

（2）费用保障措施

费用保障措施是土地复垦义务人、自然资源部门和银行建立土地复垦资金专用

账户的具体方案。根据“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双柏县查姆湖水环境治理项目工

程建设管理局负责筹措本方案实施所需资金，并做到专款专用，依照“土地复垦义务

人所有，自然资源部门监管、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的原则管理。土地复垦义务人签

订由“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复垦义务人、银行”三方监管的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

土地复垦费用存入专门账户，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督促土地复垦义务人落

实土地复垦费用及义务。代理银行协助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费用的存

储、支取进行监督管理，实行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土地复垦项

目。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在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具有审查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

查后一个月内，依据签订的监管协议预存土地复垦费用；一次性全额预存土地复垦

费用。

（3）监管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综合性，土地复垦方案经自然资源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后，建设单位需进行进度安排。在本土地复垦方案实施过程中，建设单

位应定期向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当年复垦情况，加强与主管

部门的合作，自觉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和社会对复垦实施情况的监督，确保土

地复垦方案的实施。建设单位对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情况应做好记录，对监督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对于不符合设计要求或质量要求的工程，责令其重建，

直到满足要求为止。建设单位不履行复垦义务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应

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有关规定，对建设单位进行相应的处罚。



（4）技术保障措施

方案编制的过程中广泛吸取了各地先进复垦经验，结合项目区的实际情况，在

复垦方向、耕地质量监测等多方面提出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方案措施，为本项目复

垦方案的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

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

项目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规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

械、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

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同时选拔

具有较高理论和专业技术水平，具有土地复垦工程设计、施工能力，具有较强责任

感和职业道德感的监督人员进行监督工作。

在工程实施时，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一部分就地取材，其它所需材料及设备

从市场购买，所有的材料都要符合本方案的复垦标准。在复垦方案实施阶段，对各

种复垦措施进行专项设计，设计人员进入现场进行指导；选择施工经验丰富，技术

力量强的施工单位，建设中尽量采用先进的施工手段和合法的施工工序；加强复垦

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复垦的管理能力，在复垦方案实施后，加强后期的管理工作，

发挥复垦效益。

（5）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建设单位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其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评价

区范围内公众及相关团体对项目的认识态度，让公众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和实施后可

能带来的环境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保障项目在建设决策中的科学化、民主化，通

过公众参与调查使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行更加合理、完善，从而最大

限度的发挥本项目建成后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

土地复垦与广大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群众的积极参与，

公众参与能够树立依法、按规划进行土地复垦的观念，增强公众参与和监督意识；

引导公众参与土地复垦工作，积极宣传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能使社

会各界形成复垦土地、保护生态的共识；鼓励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能更好地保证

土地复垦工作圆满完成。



投

资

估

算

测

算

依

据

（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建[2001]330号《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财务

管理暂行办法》；

（2）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282号《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3）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综[2011]128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

（4）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政策的通知》

云财综[2011]46号；

（5）《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土地复垦费用监管的通知》(云国土资耕[2014]3

号)

（6）《双柏县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2023年 05月）；

（7）《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

（8）项目规划工程量及相关图纸、资料；

（9）项目区的地形条件、基础设施状况。

投

资

估

算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37.12

2 设备购置费 0.00

3 其他费用 5.63

4 监测与管护费 2.22

（1） 复垦监测费 0.40

（2） 管护费 1.82

5 预备费 3.36

（1） 基本预备费 2.56

（2） 价差预备费 0.79

（3） 风险金 0.00

6 静态总投资 47.54

（1） 亩均静态投资 10569.71

7 动态总投资 48.33

（1） 亩均动态投资 10746.35

填表人：胡万昀 填表日期： 2023年 05月



土地复垦方案评审表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双柏县查姆湖水环境治理项目弃渣场、入场道路
临时用地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双柏县查姆湖水环境治理项目工程建设管理局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云松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用地面积
项目区面积 3.1744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3.1744公顷

生产能力(或投资规模) 26145.93万元

生产年限(或建设期限) 1.0年(2022年 09月至 2023年 08月)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7〕81号文“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

制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 592号令《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

垦条例实施办法》、《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及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

标准和土地复垦相关规程，楚雄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3年 5月 12日

在楚雄组织专家对云南云松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双柏县查姆

湖水环境治理项目弃渣场、入场道路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了评审，

形成如下审查意见：

一、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齐全；调查研究

与数据计算方法正确，基本可信；提出的各项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基本可行；

复垦费用估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复垦义务人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辖区内，项目区面积 3.1744hm2，

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3.1744hm2，复垦责任范围内有旱地 0.2344hm2，乔木林

地 2.7975hm2，其他草地 0.0132hm2，农村道路 0.0041hm2，河流水面

0.0719hm2，田坎 0.0505hm2，裸地 0.0028hm2；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及生

态保护红线。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 2.5年，从 2023年 06月至 2025年 12

月结束。

三、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双柏县查姆湖水环境治理项目弃渣场、入

场道路临时用地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以压占为主，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复垦责任范围内项目损毁临时土地面积 3.1744hm2。

四、基本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

程和结果基本可信。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 2.9983hm2，其中：旱地面积

0.2370hm2，复垦乔木林地面积 2.6040hm2，复垦农村道路 0.1063hm2，复

垦田坎面积 0.0510hm2；土地复垦率为 94.45%。

五、基本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一）预防控制措施：（1）减少对土地的损毁面积，紧凑合理规划用

地，废弃土石方集中堆放，减少对土地的损毁；（2）合理地布置工作面及

开挖顺序，规范化施工，减少不必要的人为损毁，在满足工程施工的基础

上，尽量采取对土地损毁程度小的施工方法；（3）工程建设过程可能诱发

地质灾害，引起滑坡、崩塌、泥石流水土流失，影响植物生长，破坏地面

建筑物，对弃土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需做好监控工作，及时发

现和预报滑坡，减少滑坡可能造成的灾害。

（二）工程技术措施：（1）本项目建设结束后，对场地进行清理，进

行表层清理及平整，平整后进行表土回覆，覆土后进行土壤改良，植被恢

复，播撒草籽等工作；（2）复垦监测措施：对整个项目复垦责任范围进行

动态监测，同时对复垦过程的复垦措施、复垦效果等监测。

（三）生物化学措施：（1）对复垦林地区域选择适宜当地的树种，复

垦后进行适时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等，同时淘汰劣质树种。

（2）对复垦为耕地区域进行土壤改良，采用有机肥等方法，对复垦后的土

层进行改良，提高土体有机质含量。

六、基本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

的具体参数，增加方案的可操作性。

七、基本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确定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 47.54

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48.33万元，亩均静态投资 10569.71元，亩均动态投

资 10746.35元，复垦义务人为“双柏县查姆湖水环境治理项目工程建设管

理局”，复垦工作由复垦义务人组织施工队伍自行复垦。业主单位要进一步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设生产成本中提取，加大土地复垦前期提取额度，

并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

用。费用不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该复垦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土地复垦技术规范、

标准的要求，相关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工

程技术措施基本可行，复垦投资估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复垦工作计划

实施基本合理，具有可操作性，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并按规定程序

上报备案。



双柏县查姆湖水环境治理项目弃渣场、入场道路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组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李 超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高级工程师

2 马仕柱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工程师

3 杨成文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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